Trinity 三位一體 這是基督教神（God{\LinkToBook:TopicID=509,Name=God}）*論的基石，意指神只有一位，卻有三個位格（Hypostasis{\LinkToBook:TopicID=596,Name=Hypostasis}）*。有時人會批評三位一體論不足以凸顯出一神論（Monoth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09,Name=Monotheism}）*的重點，但基督徒則不承認這種指控。這教義早在初期教會便開始發展，因為信徒認為這是惟一能承載新約對耶穌（Jesus{\LinkToBook:TopicID=657,Name=Jesus}）*的見證，和對聖靈（Holy Spirit{\LinkToBook:TopicID=580,Name=Holy Spirit}）*之教導的教義。此教義不僅不是異教哲學與宗教的變調，反而正是為對抗此等影響而發展出來的。這些異教的引誘，不斷要把教會扯入神體一位論（Unitar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197,Name=Unitarianism}）*的陷阱。
新約有提及三位一體的經文，有些人就提出可預測到的質疑，指這些經文一定是後人加入的，除了約壹五7有這個可能之外，其他的都嫌證據不足。連常被批評假冒的耶穌語錄（太二十八19），亦帶有原始三一論的真實標記，是與洗禮相關的。同屬早期三一神學的經文，也記載在林後十三14，那是新約的祝福語；這句也是頗特異的，因為耶穌之名排在首位。除此之外，新約還記載了大量與三位一體有關的經文，其中加四6很可能是最古老的。除了使徒行傳第八章及別的地方外，三位一體式的施洗公式語，很可能是屬最早期的教會時代，初期教會的人也許認為僅奉耶穌的名施洗是不足夠的。
到底三位一體這思想有沒有以任何形式存在於舊約，則言人人殊。學者亦留意到舊約有把道與靈擬人化，但這點離新約所言之個人存在頗遠。不過值得注意的是，向亞伯拉罕顯現的三個人（創十八），教會有很長一段時間認為這是舊約三位一體的顯現，這看法遠至教會前的斐羅（Philo{\LinkToBook:TopicID=926,Name=Philo}）*便有所聞。
聖經被用來建立三位一體論的主要書卷，是在約翰福音，特別是十四～十六章。不過不能忽略的是，教義用保羅書信的也不少，故此就這問題來把約翰與保羅放在對立地位是不對的。
關乎三位一體論的思想工作，早在主後二世紀便開始。聖雅典那哥拉（St Athenagoras，活躍於主後177年）指出，三位一體是教會信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（參護教士， Apologists{\LinkToBook:TopicID=149,Name=Apologists}*）。日後西方發展出來的三一神學方法及用語，不少皆源自特土良（Tertullian{\LinkToBook:TopicID=1150,Name=Tertullian}）*，他說神只有一個，卻有三種位格；他的思想被稱作實用三一論（economic Trinitarianism），意思是說，神是有兩隻手，即聖子和聖靈，作創造世界的居間者，這種方法把神與世界交往的三個不同階段，植根於創造之時。實用（希臘文︰oikonomia；參弗一10，三9）即是神有秩序的計畫。人的歷史可以分作三個階段，各段分屬神不同的三個位格。舊約是父的時代，福音時代是屬子的階段，而自五旬節起即屬聖靈時代。不過這個觀點是難令人滿意的，因為它把三位一體論全宥限於人的時空框框內；再者，它亦太近形態論（modalism，亦作形相主義），指三一神之三位僅有形式上的分別，並非真實的三個位格。作為創造者祂便自顯為父，作為救贖者便自顯為子，作為聖化者則自顯為聖靈，此論是神格惟一論（Monarch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05,Name=Monarchianism}）*的一種；後人稱是三世紀一個異端撒伯留所創，現稱為撒伯留主義（Sabellianism），這指控是沒有充分證據的。
事實上，撒伯留的理論比較精細，主要是想勝過人反對形態論的原因，即是父為我們的緣故受苦受死（聖父受苦說，patripassianism）。撒伯留把神相拒又相吸的兩極陳述出來──父與子，二者均在耶穌基督身上成為肉身，但在十字架上祂們又分開了，這是為什麼聖子會呼叫︰「我的神！我的神！為什麼離棄我？」不過神的愛不能容忍這樣的分離，因此差遣聖靈，作為強力膠那樣，把聖子再度與聖父聯合起來。乍看之下，這理論好像很粗糙，但其中好些因素，日後都在西方的三一論再度冒現。主要者如三一論與救贖論的關係，和傾向於看聖靈較聖父與聖子為低，而其作用是維繫前二者的關係。
與西方教會向著不同路線努力的，是東方教會的俄利根（Origen{\LinkToBook:TopicID=880,Name=Origen}）*，他與特土良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樣的。他先建立了父、子和聖靈三個位格，此三個位格均有同一的「質」（ousia，或作本體）。俄利根把這三位格按先後排序︰父是「本身是神」（autotheos），子是祂的真像，而聖靈則是聖子的形像。他強調這次序從亙古便已存在，故此我們不能說有一段時間子是不存在的。不過他亦強調在這屬天的次序內，子一直是在父之下。
後來的亞流（Arius{\LinkToBook:TopicID=156,Name=Arianism}）*質疑這個理論，他指出一個在父之下的是不能與父共永恆的，因為共永恆即意味著完全相等。亞他那修（Athanasius{\LinkToBook:TopicID=166,Name=Athanasius}）*及其他人反對亞流此說，認為子的確是與父共永恆的，只不過除了在道成肉身之外，子並不是在父之下。自尼西亞會議（325）之後，三一論有了長足的發展。尼西亞信經（Nicene Creed{\LinkToBook:TopicID=850,Name=Nicene Creed}）*指出子與父是本體相同（homoousios）的。但不久這個要詞及有關的教義就被人拋棄，他們採取妥協的精神，接納像「本體類似」（homoiousios）一類說法；但亞他那修在西方差不多是孤軍作戰，堅持只有「本體相同」才足以代表父與子的關係，子不是父的一部分，也不是次一等的神；祂就是神本身，是「神本性一切的豐盛」（西二8），我們看見子就是看見父（約十四9）；至終這觀點為教會接納，可惜聖靈的問題又惹來爭議。
爭議之要點，是關乎聖靈到底是不是神而引起的。有些人認為祂不像父與子，有一個專有名詞，因此是屬次一等的。反對此議的首推亞他那修，繼之是該撒利亞的巴西流（Basil of Caesarea{\LinkToBook:TopicID=190,Name=Basil of Caesarea}）*；後者仔細地申說︰聖靈是神，因為聖經稱祂為主，是賜予生命者，又說祂是自父而出（約十五26），且是與聖父、聖子一同受敬拜的。
巴西流的神學在第二次大公會議（君士坦丁堡會議，381；參會議，Councils{\LinkToBook:TopicID=320,Name=Councils}*）被定為正統，自該時起，亦成了東方教會三一論的基礎。但在西方就沒這樣簡單。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*對此有頗多討論，他繼承了特土良的思想，仔細發揮，在399～419年間寫成了傑作《三一論》（De Trinitate）。
在此書中，奧古斯丁解釋三位彼此的關係，此是他與加帕多家教父（Cappadocian Fathers{\LinkToBook:TopicID=257,Name=Cappadocian Fathers}）*最重要的分別。希臘教父多從三位的起源來思考︰父是非生，子是生，而聖靈是被差派，結果「非生性」、「生性」及「由出」，成了三位格的標記，也是祂們彼此間關係的要點。
奧古斯丁並不拒絕這種思想，不過給予頗大的修改。對他來說，神最早的存在模式不是父神，而是三一神，三個位格沒有生或由出的關係，而是彼此均聯於一個深不可測的關係。為了說明此點，他用了許多比喻來說明，其中最出名的一個，是思想與愛的關係。一個思想認識自己，因為它知道它的存在；再者，它一定愛自己的自我了解。一個愛人若沒有一個被愛者，就不能愛，因此貫串二者之間的愛是必須的，但二者又不能完全等同。由此，奧古斯丁推論出，神為了要成為神，一定要有不同的位格，不然，祂的思想與祂的愛均不能運作。
這種思想的改變及影響實在非同小可；首先，它用關係替代了因果，使神本體內的必須性特顯出來。同樣地，聖靈亦成了父與子之愛的果子，叫三位格緊密聯在一起，又讓其本質可以向人顯露的，就是聖靈。這便叫奧古斯丁不得不進一步肯定，聖靈是由父與子而出（a Patre Filioque），東方教會只肯接受聖靈是由父而出，結果便引發了中世紀最嚴重的分裂，最後令東西方教會各走各路。直到今天，上述仍是奧古斯丁神學最重要的標記之一。
奧古斯丁後，西方教會大致都接受了他的神學，沒有發生太大的爭議，雖然其中亦改變了不少。中世紀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維克多的聖查理〔Richard of St Victor， 1173年卒，參維克多修道派（Victorines{\LinkToBook:TopicID=1210,Name=Victorines}）*〕。查理力主一種社會性的三一論，認為三位格的關係其實是一種典範（Paradigm{\LinkToBook:TopicID=902,Name=Paradigm}）*，是人社會關係的一種模式。教會一直對他的意見不太重視，直到近代，學者才評價他是中世紀一個主要的神學家。
到了改教時期，西方教會的傳統教義再得以肯定。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6,Name=Calendar, Liturgical 禮儀年曆}）*為每一個不同的位格發展理論。加帕多家教父指出，三位一體的工作都是在神之外（ad extra），是不能分割的；亦即是說，創造世界的不是某一位，而是三位一體的工作。但加爾文跟隨安瑟倫（Anselm{\LinkToBook:TopicID=135,Name=Anselm}）*的教導，認為救贖之工是在三一神之內（ad intra），而基督徒又是因著聖靈的緣故，可以參與神內在的生命。我們都是神的兒女，卻與基督是神的獨子的身分不同；祂是按著本質，我們是因著恩典，被神收納為兒女。這理據的結果是，改革宗因而引發出很多專門作品來討論基督和聖靈的工作，其深度也是前所未見的。
到了十八世紀，西方世界籠罩在自然神論（D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47,Name=Deism}）*的氣氛下，三一論就被忽視了，因為當代許多神學家都是神體一位論者。到了士來馬赫（Schleiermacher{\LinkToBook:TopicID=1053,Name=Schleiermacher, Friedrich Daniel Ernst}）*的時代，這教義竟然令許多神學家尷尬，他們認為這教義不過是早期教會搞出來的哲學玩意兒。不過到了二十世紀，這教義又再受重視，主要是歸功於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*的努力；三一論又再成為教會關心的核心教義。巴特以神的道為一切神學的基礎，重新解釋奧古斯丁的作品，說三一論的基本構成要素就是啟示者、所啟示的，和啟示。像奧古斯丁一樣，他也不喜歡「位格」（person）一詞，為此他大受批評，特別是從東正教的角度。
巴特重新重視三一論，在許多教會都結下豐盛的果子，天主教的拉納（Rahner{\LinkToBook:TopicID=983,Name=Rahner, Karl}）*和朗勒根（Lonergan{\LinkToBook:TopicID=737,Name=Lonergan, Bernard}）*、更正教的莫特曼（Moltmann{\LinkToBook:TopicID=804,Name=Moltmann, Jurgen}）*和翁高（Ju/ngel{\LinkToBook:TopicID=668,Name=J●ungel, Eberhard 翁高}）*，以及東正教的羅斯基（Vladimir Lossky, 1903～58）和史單利奧爾（Dumitru Staniloae， 1903年生）均紛紛重建此教義。在教會合一運動內，「和子」（Filioque{\LinkToBook:TopicID=462,Name=Filioque Controversy}）*的爭議再次被提出來討論，希望找到出路，解決紛爭。可預見的是，三一論必會再度成為各類討論的焦點，不過能否在傳統的解釋上再加上新的睿見，就要拭目以待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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